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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维权热线栏目自开通以

来， 已经有很多读者咨询各种法

律问题。 在此， 感谢大家对这个
栏目的关注和踊跃提问。

现 “上海法治报” 微信公众

号 “法律服务” 通道已开通， 您

可通过扫描上方二维码， 在页面
最下方留言处留下您的问题， 我

们会尽快为您解答。

与此同时， 我们还会将问题
和答复刊登在以后几期的本版位

置， 请您留意查看。

B4 维权热线
www.shfz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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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突然去世
遗产如何分割

我妹和妹夫是二婚，结婚20多年，两人无

子女。 妹夫和前妻育有一女，当时离婚时小孩

11岁，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孩子成年结婚后搬

离。妹夫的母亲还在世。今年我妹夫突发疾病

过世，留有公积金、社保个人账户、丧葬费约

40万元，以及一直存在我妹名下的存款约8万

元，还留有一处房产（无产权证但有妹夫父亲

名字的土地批复），该房是妹夫与我妹结婚前

盖的，现在他女儿要求我妹放弃产权。 我妹目

前下岗拿生活费， 妹夫的遗产应该如何分配

才合理？ 周先生

【解答】

周先生， 您好！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继承法》 规定， 继承开始后， 按照法定继承

办理； 有遗嘱的， 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

理； 有遗赠扶养协议的， 按照协议办理。 因

此， 首先应确认您妹夫生前有无订立过遗嘱

或遗赠扶养协议， 有的情况下， 应按照其遗

愿执行。 如其生前没有订立过遗嘱， 则应根

据法定继承分配遗产。 根据法律规定， 遗产

按照法定顺序继承， 第一顺序为配偶、 子

女、 父母， 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

额， 一般应当均等， 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

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 分配遗产时， 应当予

以照顾。 因此， 从您妹夫的家庭构成看， 其

遗产应由您妹妹 （配偶 ）、 父母 （如仍在

世 ）、 妹夫与前妻之女 （子女 ） 共同继承，

一般为均分。

针对您说的这些财产项目， 其中公积

金、 社保账户余额在剔除夫妻共同财产中属

于您妹妹的部分后， 可按遗产进行分配处

理； 丧葬费由于是您妹夫去世后单位给予其

家属的一种补偿， 则该费用不属于继承法规

定的遗产范围， 不能作为遗产继承； 您妹妹

名下的存款， 如系在婚后取得， 则在剔除夫

妻共同财产中属于您妹妹的份额后可作为遗

产进行分配； 最后对于无产权证的房屋， 应

先确认房屋权属后， 再可判断其性质。

单位规定服务期限
提前离职如何赔偿

2010年读在职博士，读博期间，单位提供

了学费和工资。 我当时与学校、单位签订了三

方协议，协议规定毕业后要回原单位工作。 当

时没有规定服务年限，也没有与单位签订服务

合同。 2011年后，单位曾下发一个文件，规定博

士毕业服务期是8年。 如今我回到单位已工作

了6年3个月，现在我想调动工作，单位要求赔

偿违约金，这合理吗？ 米先生

【解答】

米先生， 您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 规定，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

培训费用， 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 可以

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 约定服务期。 劳动者

违反服务期约定的， 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

位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

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 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

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

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

定服务期的， 不影响按照正常的工资调整机

制提高劳动者在服务期期间的劳动报酬。

从上述法律规定， 我们看到， 单位出资

为员工提供培训， 在双方书面订立协议约定

服务期的情况下， 如劳动者违反该约定， 应

向单位支付违约金。 现您的单位为您攻读博

士提供了资助， 虽与您及学校签订了三方协

议， 但协议中未明确服务期。 2011 年， 单位

下发了博士毕业服务期为 8 年的文件， 但从

您的表述看， 该文件是单位单方出具的， 并

未与您达成协议一致， 即单位与您之间从未

就服务期问题达成其他书面协议。 故单位如

以您服务未满 8 年的理由向您主张违约金是

没有法律依据的。

产品是半成品
是否构成违约

我公司与一家开发公司签订合同， 由对

方为我方开发一款 APP 产品。 当时合同上说

好的是 30 天开发完。 但一个月到了， 开发

公司在功能没有开发完的情况下， 就交给我

方测试。 这个测试版完全一塌糊涂， 连基本

的要求都无法达到， 纯粹就是个半成品。 这

种情况算开发公司违约吗？ 丁先生

【解答】

丁先生， 您好！ 如您所说属实， 开发公

司确实会存在违约。 因此目前的问题在于如

何证明您所说的属实？ 首先需要您找出当时

与开发公司签订的合同，就产品交付时间、交

付标准、违约责任等条款进行查阅，如果对方

交付的产品不符合交付标准， 您有权根据合

同约定的违约条款向对方主张违约责任。 建

议您固定对方产品不符合标准等有关证据，

及时发函给对方表明态度；其次，您可与开发

公司自行协商，保存好来往邮件或聊天记录，

以备不时之需； 如果双方争议较大， 建议您

向人民法院起诉主张对方违约责任。

电梯检测时间已过
物业未按规定检测

我所住的单元电梯检测到期时间是2019

年8月，现在已经是2019年10月，未见张贴新的

检测通过的告示，打电话给物业公司，物业公

司说是电梯维保单位的事，请问电梯检测是属

于物业公司管还是电梯维保单位？如果他们不

检测我应该向什么部门投诉？ 唐女士

【解答】

唐女士， 您好！ 您所说的物业公司和电

梯维保单位， 均可能成为电梯检测的责任人。

首先，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

法》 规定， 本法所称特种设备， 是指对人身

和财产安全有较大危险性的锅炉、 压力容器

（含气瓶）、 压力管道、 电梯、 起重机械、 客

运索道、 大型游乐设施、 场 （厂） 内专用机

动车辆， 以及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适用本法

的其他特种设备。 故电梯属于特种设备， 应

适用该法律规定。 其次， 《特种设备安全法》

还规定，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对其使用的

特种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自行检

查， 并作出记录； 特种设备属于共有的， 共

有人可以委托物业服务单位或者其他管理人

管理特种设备， 受托人履行法律规定的特种

设备使用单位的义务， 承担相应责任； 共有

人未委托的， 由共有人或者实际管理人履行

管理义务， 承担相应责任。 从上述法律条款

可见， 电梯作为特种设备， 应由使用单位履

行维护保养义务。

您提到的住宅单元电梯， 一般属于业主

共有， 故电梯管理责任主体应是全体业主，

但如业主委托了物业服务公司履行管理义务，

则物业成为了法律规定的义务主体。 现若您

所居住的小区委托了物业公司履行管理职责，

而物业公司迟延履行义务， 其行为属于违约。

最后， 对于电梯维保单位， 理所当然地成为

特种设备的安全维护责任主体， 如该单位未

按照法律规定以及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 进

行电梯维护保养的， 属于违法， 应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快递物品无端遗失

没有保价如何维权

【分析】

上海恒业律师事务所崔瑶律师分析认为 ，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 规定两种邮件业务的

不同赔偿方式， 一种是邮政企业对给据邮件的

损失依照下列规定赔偿： (一) 保价的给据邮件

丢失或者全部损毁的， 按照保价额赔偿； 部分

损毁或者内件短少的， 按照保价额与邮件全部

价值的比例对邮件的实际损失予以赔偿。 (二)

未保价的给据邮件丢失、 损毁或者内件短少的，

按照实际损失赔偿， 但最高赔偿额不超过所收

取资费的三倍； 挂号信件丢失、 损毁的， 按照

所收取资费的三倍予以赔偿。 第二种是邮政普

遍服务业务范围以外的邮件的损失赔偿， 适用

有关民事法律的规定， 该规定适用于快件的损

失赔偿。

崔瑶律师表示， 田女士应首先确认物流快

递公司是否属于邮政企业。 如果属于邮政企业，

应按照未保价的邮件确认赔偿金额。 但通常的

快递公司不是邮政企业， 而是邮政管理部门代

管的民营企业。 这些快递公司的邮件属于快件，

对于快件丢失的赔偿应适用于民事法律规定 ，

即运输合同有关的规定。

崔瑶律师告诉记者，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 规定， 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

毁损、 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但承运人证明

货物的毁损、 灭失是因不可抗力、 货物本身的

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 收货人的

过错造成的， 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据此， 如

物流公司不能证明过错系不可抗力或发货人 、

收货人过错所致， 则其应承担赔偿责任。 具体

赔偿数额， 如果在投递时与该物流公司有书面

约定的， 应按照约定履行， 无约定或约定不明

确的， 可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

的市场价格计算。

对于田女士如何维权的问题， 崔瑶律师建

议， 田女士首先要收集证据材料， 包括寄发凭

证， 与物流公司的沟通记录、 所发货物的价值

依据， 以及与物流公司关于快件的约定。 然后

持这些材料向法律专业人士寻求帮助， 进一步

固定有关证据， 并就现有材料进行分析预判 。

最后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 与物流公司进行谈

判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以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

【事由】

田女士前段时间寄了价值达两三万元的多

个包裹， 收件的时候快递员并没有提醒她保价。

包裹寄出后一直没有给收件人发短信， 也没有

打电话。 田女士打电话向站点询问时， 刚开始

对方说找到了， 很快就派送； 过了两天对方表

示丢了小部分包裹， 田女士说没事， 把剩下的

发过来就行； 又过了两天还是没有收到快递，

再次询问时又说丢了一大半。 最后站点工作人

员直接说包裹全部找不到了， 并表示他们不管

了， 让公司处理。

田女士随后电询京东物流客服， 客服专员

刚开始态度还挺好的， 但却一直强调田女士没

有保价， 试图以此减轻己方责任。 田女士的这

些包裹重 20 多公斤， 有春夏秋冬的衣服、 鞋

子、 包包等等， 里面还有发票。 尽管多次与京

东物流客服沟通， 但事情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田女士保留了多次打电话的录音， 希望能在维

权的时候有所帮助。

□记者 金勇

田女士前段时间快递了20多公斤的包裹，价

值两三万元。没想到快递公司却在投递过程中将
物品遗失。 田女士多次向快递站点追问，都没有

得到确切的答复， 甚至直接撂挑子表示不予解
决。 此后又向京东物流客服投诉，但对方也没有

第一时间解决问题，反而抓住田女士在寄送快递

时没有保价的瑕疵，试图减轻己方的过错。对此，

田女士非常气愤，这么大的包裹遗失了，快递公

司不但不积极协助顾客挽回损失，却一而再地推

诿责任，让人完全无法接受。

律师分析认为， 田女士应首先确认物流快
递公司是否属于邮政企业。 如果属于邮政企业，

应按照未保价的邮件确认赔偿金额。 如果不是

邮政企业， 而是邮政管理部门代管的民营企业，

那这些快递公司的邮件属于快件， 对于快件丢

失的赔偿应适用于民事法律规定， 即运输合同
有关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承运人

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

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

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
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据此，如物流公司不能证明过错系不可抗力或发
货人、收货人过错所致，则其应承担赔偿责任。具

体赔偿数额，如果田女士在投递时与该物流公司

有书面约定的，应按照约定履行，无约定或约定
不明确的，可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

地的市场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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